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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及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3年5月8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下，

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由原来的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调整至3亿元， 使用期限自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

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一、 开立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账户名称 资金账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通济街证

券营业部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490160996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仅用于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 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序号 发行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1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收益凭

证-“收益宝” 5号

保本型浮动

收益凭证

1500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9日

1.80%-5.70%

2

青岛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龙口

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500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7日

1.60%-2.84%

3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

证“尊享” 3月期

174号

本金保障型 1000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7日

2.50%

4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海通证券收益凭

证博盈系列黄金

鲨鱼鳍看涨第 84�

号

本金保障型 1000

2024年2月

28日

2024年5月

29日

2.20%-4.20%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广发证券、青岛银行、中泰证券、海通证券无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

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公

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在公司审计部门核查的基础上，

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认为必要，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含本次公告）

序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起息

日

产品到期

日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类型

是否

赎回

1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安盈系列

【984】期收益凭证

2022年11

月8日

2023年11

月6日

3000 0.1%-3.6%

本金保障型

浮动收益凭

证

是

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2641期

2022年12

月1日

2023年3月

2日

5000 1.30%-3.15%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是

3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

款

2023年2月

14日

2023年5月

12日

4000 1.80%-3.1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4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香港东路营业

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收益凭证“安盈

添利” 第2221期

2023年2月

14日

2023年5月

15日

2000 1.90%-4.30% 本金保障型 是

5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

系列久期配置指数

23022号收益凭证

2023年2月

14日

2023年5月

12日

3000 0%-5.64% 本金保障型 是

6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2023年海

韵专享第1期收益凭

证

2023年2月

15日

2023年5月

16日

1500 2.40%-3.40% 本金保障型 是

7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2023年海

韵专享第2期收益凭

证

2023年2月

15日

2023年5月

16日

1500 2.40%-3.40% 本金保障型 是

8

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联盛鑫1035号本

金保障浮动收益型

收益凭证

2023年2月

15日

2023年5月

15日

1000 1.70%-5.10%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收

益凭证

是

9

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3年3月

15日

2023年6月

15日

2500 1.10%-3.45% 本金保障型 是

10

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3年5月

22日

2023年8月

22日

2000 1.10%-3.80% 本金保障型 是

11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

款

2023年5月

23日

2023年8月

21日

3000 1.80%-3.1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2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收益凭证

“收益宝” 4号

2023年5月

24日

2023年8月

22日

3000 1.50%-6.50%

保本型浮动

收益凭证

是

13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鼎”收益凭

证4010期-鲨鱼鳍

看跌

2023年5月

24日

2023年8月

22日

2000 2.00%-5.00%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

是

14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

系列久期稳健指数

23001号收益凭证

2023年5月

29日

2023年8月

28日

2500 注1 本金保障型 是

15

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3年6月

20日

2023年9月

20日

2000 1.10%-3.70% 本金保障型 是

16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36434期

2023年8月

28日

2023年11

月28日

2000 1.05%-2.75%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是

17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23年8月

28日

2023年11

月27日

3000 1.60%-3.02%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8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收益凭证“安盈

添利” 第2535期

2023年8月

29日

2023年11

月27日

1500 2.05%-4.05% 本金保障型 是

19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搏金” 184号收益

凭证

2023年9月

6日

2023年12

月4日

1000 1.50%-6.00% 本金保障型 是

20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

安财富专享186号

2023年9月

28日

2023年12

月27日

4000 1.00%-5.90%

本金保障型

浮动收益凭

证

是

21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收益凭证

“收益宝” 5号

2023年10

月11日

2024年1月

10日

3000 1.80%-5.60%

保本型浮动

收益凭证

是

22

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3年10

月10日

2024年1月

10日

2000 1.10%-3.10% 本金保障型 是

23

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4年1月

9日

2024年4月

2日

5000 0.35%-3.25% 本金保障型 否

24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收益凭证-

“收益宝” 5号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9日

1500 1.80%-5.70%

保本型浮动

收益凭证

否

25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7日

1500 1.60%-2.84%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否

26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

“尊享” 3月期174号

2024年2月

27日

2024年5月

27日

1000 2.50% 本金保障型 否

27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博盈系列黄金鲨鱼

鳍看涨第 84�号

2024年2月

28日

2024年5月

29日

1000 2.20%-4.20% 本金保障型 否

注1：（1）若期末价格≤执行价格，则投资者到期年化收益率=1.6%；

（2）若期末价格＞执行价格，则投资者到期年化收益率=1.6%+36%×（X-100%），其中X为期末

价格/期初价格。

七、备查文件

相关理财产品的说明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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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40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

董事会会议通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香

港上市规则》” ）规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

登了董事会会议通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有关公告同

步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會議通告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會議將於

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星期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高新技

術產業園科技南路中興通訊大廈舉行，藉以（其中包括）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及其發佈，幷考慮利潤分配方案之建議（如有）。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事：

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4-010

债券代码：127088� � � � � � � � �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比例变动达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及配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5月1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99号）核准，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

总额6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600.00万张，期限6年，

募集资金总额为60,00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的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7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债券代码“127088” 。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中，公司控股股东毕心德先生及共同实际控制人毕于东先生、毕文

娟女士共获配可转债数量2,432,298张，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0.54%，毕心德先生、毕

于东先生、毕文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持有可转债数量及比例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动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告知，获悉毕心德先生于2024年2月

22日至2024年2月2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赫达转债” 债券642,

440张，占发行总量的10.7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张）

占发行总量的

比例（%）

变动数量（张）

占发行总量的

比例（%）

持有数量（张）

占发行总量的

比例（%）

毕心德 963,715 16.06 642,440 10.71 321,275 5.35

毕于东 279,806 4.66 - - 279,806 4.66

毕文娟 215,937 3.60 - - 215,937 3.60

合计 1,459,458 24.32 642,440 10.71 817,018 13.61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4-01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89,620.56 637,157.70 8.23

营业利润 162,968.12 162,133.01 0.52

利润总额 161,502.53 163,625.48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823.14 150,925.85 2.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282.13 144,066.54 4.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27 -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5.02% 减少0.23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072,943.79 15,898,122.18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466,208.07 3,073,224.10 12.79

股本 552,996.15 552,995.7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6.27 5.56 12.77

注1：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规定，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

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解释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一所得税》规定，将累

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公司自

2023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规定，上表“上年同期”和“本报告期初”数据均为调整后数据。

注2：上表列示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包含公司发行的其他权益工具，扣

除该影响后，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65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公司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客户财富增长” 为指引，聚焦主责主业，在

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68.9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5.48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8.23%和2.58%。

截至2023年末，公司总资产1,707.2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46.62

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7.39%和12.7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进行2023年度业绩预计的披露。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公告编号：临2024-01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自2024年1月26日（即上一期诉讼仲裁公告披露日）至今，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共计3件，涉案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4159.9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2年年报数据）的11.25%。 新增诉讼仲裁

案件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诉讼(仲

裁)受理

/收到起

诉状或

申请书

时间

诉讼(仲裁)

机构名称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

进展

1

中检集团溯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起诉本公司， 诉请支付溯源服务

费 、 违 约 金 、 律 师 费 ， 合 计

8872200.54元。

2024 年

2月

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

法院

中检集团

溯源技术

服务有限

公司

本公司 887.22万元 一审中

2

韩志向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绩效奖金的扣款及加罚

给付，合计337500元。

2024 年

2月

牙克石市

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

委员会

韩志

子 公 司 内

蒙 古 牙 克

石 五 九 煤

炭（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33.75万元 劳动仲裁中

3

上海觐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乌

拉圭屠宰企业Rondatel�S.A.（简称

22厂）、本公司提起仲裁，请求22厂

返还预付款、资金占用费，本公司

对22厂450万美元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赔偿律师费、仲裁费用。

2024 年

2月

上海国际

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

会

上海觐祥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22厂、本公

司

450 万 美 元

（折合人民

币约3238.96

万元）

仲裁中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处于审理或仲裁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024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检集团溯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韩志《仲裁申请书》；

3、上海觐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仲裁申请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7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2、新澳纺织（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澳越南” ），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和” ），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1、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中和为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500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子公司已实际

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298.63万元。

2、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源纺织” ）为新澳越南开立信用证

担保债权合计630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新澳越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920.00

万元。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中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已

实际为新中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3,483.57万元。

● 无反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近期新中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签署了相关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在人民币10,5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上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为满足子公司越南项目建设及业务发展需要，近期厚源纺织为新澳越南提供质押担保，厚源纺织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签署权利质押合同，以存单出质，为新澳越南开立信用证担保

债权合计630万元。

3、为满足新中和业务发展需要，近期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签署了相关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在人民币15,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上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上述担保未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二）上市公司就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3日、2023� 年 5� 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2023年预计担保的议案》；

2、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19日、2023年10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2023�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3、 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2日、2023年12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3年度被担保对象及调整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5月16日、9月20日、10月18日、12月13日、12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建华

住所：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

注册资本：730,655,943元

成立时间：1995-09-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6884443G

经营范围：毛条、毛纱的生产、销售，纺织原料（除白厂丝）和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企业自产的毛

纱、毛纺面料的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用等级情况：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为 AA+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新澳股份资产总额 464,604.36� 万元， 负债率34.76%， 负债总额

161,479.63�万元，资产净额 303,124.73�万元。 2022�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4,987.59�

万元，净利润 40,849.45�万元

截至 2023� 年 9月 30� 日， 新澳股份资产总额567831.33� 万元， 负债率43.11%， 负债总额

244809.24�万元，资产净额 323022.08万元。 2023�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1064.20� 万元，净利

润 37285.04�万元。

2、中英文公司名称：新澳纺织（越南）有限公司（XINAO� TEXTILE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70,500,000,000�越南盾；

企业代码：3901337082

注册时间：2023年5月10日

设立地址：越南西宁省盏盘市安和坊成成功工业区 C4�路 B11.1�地块；

经营范围：毛纱、毛条的生产、销售、染色加工；纺织原料和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企业自产的毛纱、

毛纺面料的出口；本企业生产及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

信用等级情况：农行信用等级AA-。

新澳越南尚在建设期，还未投产。 截至2023年9月30日，新澳越南资产总额7,581.84万元，负债率

72.53%，负债总额5,498.92万元，资产净额2,082.91万元。 2023年前三季度，新澳越南实现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22.02万元。

3、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华新忠

住所：桐乡市崇福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5,794�万元

成立时间：2003-08-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53001470H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毛条产品、羊毛脂（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除外）；纺织原料和产品的批发、进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上述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证，出口配额招标，

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用等级情况：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为 SAA+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新中和资产总额93,326.76万元，负债率56.16%，负债总额 52,413.58� 万

元，资产净额 40,913.18�万元。 2022�年 1�至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001.09�万元，净利润 3,

325.79�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新中和资产总额103，976.53万元，负债率58.81%，负债总额 61,153.30万元，

资产净额42,823.23万元。 2023�年1至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3,377.62万元，净利润1,910.05�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务人：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3、保证人：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在人民币10,5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6、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

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

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

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费等）。

7、债权确定期间：2024-03-1至 2027-02-28

8、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二）权利质押合同

1、质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

2、出质人：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新澳纺织（越南）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即期涉外信用证，本金数额为人民币630万元。

5、质押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质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出质的权利：出质人同意以存单出质。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700万元，其最终价值以质权实

现时实际处理出质权利所得价款为准。

7、权利质押期限：6个月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务人：浙江新中和羊毛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3、保证人：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在人民币15,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6、担保范围：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7、债权确定期间： 2024-02-11至 2026-02-10

8、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

面具有控制权，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上述被担保人不存在为失信被列执行人情形，

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3日、2023年9月19日、2023年12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2023

年预计担保的议案》、《关于调增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2023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新增

2023年度被担保对象及调整担保额度的议案》，均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30,016.29万元，占公司2022年末公司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43.97%。以上担保均为公司与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无对本公司及本公司

子公司之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提供过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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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本次担保前，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459.05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83,890,517.89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6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杨凌步长” ）与北京银行西安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1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

（二）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年度）会议，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2023年度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6.60亿元的综合

融资额度。 上述融资事项如需采用保证或抵押等担保方式，担保额度不超过86.60亿元人民币，其中，对

本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280,000.00万元人民币， 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为286,000.00万元人民币， 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300,000.00万元人

民币。 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 在

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和2023年6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的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8）、《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年度）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13）。

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授权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08月31日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捌佰万元人民币

住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

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说明

杨凌步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8,072.84万元，负债总额120,144.10万元，净资产-2,071.26万

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967.87万元，净利润-4,987.4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01.75%。 （上述数据

经审计）

截至2023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17,252.47万元，负债总额124,421.56万元，净资产-7,169.09万

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909.12万元，净利润-5,097.8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06.11%。 （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杨凌步长与北京银行西安分行在2024年2月26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10,0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一）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

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 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

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

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三）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

费及其他合同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

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杨凌步长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该担保的履行

对公司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 被担保企业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 该项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年度）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担保属于前述授权额度范围，风险可

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656,737,063.35元，占2022

年末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21.49%。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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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四川泸州步长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泸州步长” ）在研品种“注射用BC001” 新增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批准并收到《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拟开展的适应症为BC001联合PD-1单抗治疗晚期或转移

性实体瘤， 包括但不限于BC001联合信迪利单抗加XELOX一线治疗HER-2阴性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

食管交界处腺癌（GC/GEJ）。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BC001

剂型：注射剂（注射用冻干制剂）

规格：100mg/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泸州步长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通知书编号：2024LP0044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12月13日受理的注射用

BC001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本品开展联合信迪利单抗加XELOX的临床试验。

具体为：一项评价BC001联合PD-1单抗加XELOX治疗HER-2阴性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交界处腺

癌（GC/GEJ）的安全性、耐受性、有效性及药代动力学的I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其他情况

1、药品说明

泸州步长研发的注射用BC001为重组抗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 （VEGFR2） 全人单克隆抗

体，临床拟用适应症为实体瘤的治疗，包括胃癌、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属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新

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是VEGF促进血管新生的关键受体，

实体瘤血管生成最为关键的是VEGF信号通路的激活，即VEGF与其受体VEGFR2结合，并引发下游血

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发生。本品是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的全人单克隆抗体，能

够与VEGFR2结合，阻断VEGF的信号通路，抑制血管新生，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

2、研发投入

截至2024年1月31日，该项目上已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18,203.26万元。

3、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礼来公司研发的Cyramza?/希冉择?（Ramucirumab，雷莫西尤单抗）为注射用BC001的同靶点药

物，201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2022年3月在国内批准上市；截至目前，全球已批准适应症包括：晚期或转

移性胃癌和胃食管交界腺癌、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转移性直肠结肠癌及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 根据科

睿唯安数据库显示，2022年Cyramza?全球销售额达9.71亿美元。

目前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尚无国产同类药物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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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

司股票于2023年4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

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因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7-357号）被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4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5）。 截至公司2022年年报报出日， 公司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本金及利息已全部归

还。

为进一步确保公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审计和控制，密切关注资

金的流向和使用情况。 严格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裁办公会的分层决策制度，组织公司

相关人员加强对《资金管理制度》的贯彻与执行，明确资金支付严格依据系统规范指令执

行，提高对资金支付合规的审查力度；通过信息系统规范资金电子审批及支付权限，确保全

员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强化资金内部控制的执行与监督，持续加强对财务人员和内

部审计人员的技能培训，夯实财务基础工作、加强资金管控和内部审计监督，提高责任意识

和工作能力，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

针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要求， 对公司2022年年

报、2022年半年报、2022年一季报及2022年三季报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已

及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5）。

2023年6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

局” ）印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7号）。 浙江证监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

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出具警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24）。 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内向浙江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3年7月，为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确保内控制度能全面覆盖公司业务运营和日

常管理，公司全面梳理了审批程序及决策权限，对各部门《决策权限》进行了修订，囊括业

务、人力、行政、财务等各个方面。 此次修订的《决策权限》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

限，明确各项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 此外，公司联合金杜律师事务所开展了《证券合规法律

培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均到现场参加了学习。 此次培训的组织

与开展必要有效，强调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和违法责任，旨在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意识，后续公司将不定期组织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运作规则的学习培训，提升规范运作管理水平。

2023年8月，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3〕10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对公司、关联方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有关责任人作出

通报批评的决定，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公

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

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06� �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临2024-005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电南瑞” 、“公

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鉴于

2018年和2021年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共有7人主动离职、5人2022年度考核结果未

完全达标，公司拟对上述12人持有的股权激励计划尚未解锁的相关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本次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08,901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08,901股 208,901股 2024年3月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18年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临2023-065、2023-069、2023-071号公告。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2023年12月26日发布《关于回购并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0）。 截至

2024年2月9日已满45日， 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2018年和2021年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共有7人主动离职、5人2022年度考

核结果未完全达标，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上述12人尚未达到解除限售

条件的相关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12人， 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208,901

股， 其中2018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95,105股、2021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113,796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5,552,622股，公司

2021年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48,339,36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

户号码：B882963350），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对上

述208,901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3月1�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4,100,887 -208,901 63,891,9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968,932,092 0 7,968,932,092

股份合计 8,033,032,979 -208,901 8,032,824,078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

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电南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国电南瑞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

回购注销安排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电南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国电南瑞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和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